
                 
  

 

关于组织申报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   

规划 2025 年度课题的通知 
 

学校各二级单位： 

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2025年度课题（以下简称

“本年度课题”）开始申报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选题与类别 

本年度课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以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精神为主线，加强对湖南教

育改革发展的思考和战略谋划，充分发挥教育科研在推进建设教

育强省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支撑、驱动和引领作用。选题要充

分体现《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2025年度课题指南》

（以下简称《课题指南》，见附件1）要求，根据《课题指南》

方向自行拟定课题名称，课题名称要求表述科学、严谨、规范、

简明，一般不加副标题。 

年度规划课题（含党建研究）包括重点资助课题、一般资

助课题、青年资助课题、一般（自筹经费）课题。申请人应在

《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课题申

请·评审书》）封面上标明课题类别、主要服务方向、学科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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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跨学科课题根据“尽量靠近”原则选定一类学科）、课题名称、

依据课题指南序号（不属指南范畴填“自选课题”）。重点资助

课题与一般资助课题不相互调剂，重点资助课题立项未通过的，

不参加一般资助项目评审。 

二、资助额度 

年度规划重点资助课题资助额度为3万元，一般资助课题和

青年资助课题资助额度为1万元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课题申报人必须能真正承担课题研究的组织与实施

工作。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实行信用管理制度，申报人申报前必

须认真阅读《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》（见附件5）

和《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实施细则》（见附件6），了

解课题的管理要求、结题成果要求、结题方式和结题程序。获准

立项《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视为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文本。不能自

觉履行合同的不能申报，不能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不得申报，

研究期内因退休等各种原因不能完成研究工作的原则上不得申报。 

（二）课题申报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。每个课题限报一名

主持人。提交的《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纸质材料须有申报人的签

名和申报人所在课题委托管理机构的审核意见，并加盖公章。 

（三）主持有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（含专项课题）或省社

科基金教育学专项课题尚未完成的不得申报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。

上述课题被撤项的主持人三年内不得申报。 

（四）申报青年资助课题的主持人及核心成员年龄均不得

超过35周岁（1990年3月31日后出生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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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指标 

课题实行限额申报。其中资助课题（含重点资助、一般资

助、青年资助）按照申报指标数申报，我校限报5项；一般（自

筹经费）课题1项。 

五、申报方式 

（一）课题申报人在校评第一阶段无需进行网上填报，只

填写《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、活页、汇总表。课题申报人需交

《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1份，活页1份，并汇总到各学院由科研秘

书统一将汇总表（签字、盖章）及申报材料在3月14日前报送至

科发处。所有材料发送至邮箱：306357096@qq.com。（压缩包统

一命名：学院+省“十四五”规划课题）。不接受个人申报。逾

期不予受理。 

（二）3月21日前，科发处组织专家评审择优推荐，确定拟

推荐申报者，并进行公示。 

（三）3月22日-26日，拟推荐申报者登录湖南省教育科学规

划课题管理服务平台（j1.ping2000.com），注册完善个人信息

后，按照系统要求填报内容，最终申请书由系统自动生成。 

（四）3月27日，科发处完成系统审核、提交后，拟推荐申

报者方可从系统中下载打印正式申报材料，提交《课题申请·评

审书》（不需要活页）1份，A3纸双面印制、中缝装订，签字后

送科发处。 

 

联系人：黄老师 

电话：0744-8832986 



     

-４- 

附件：1.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2025年度课 

题指南 

2.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·评审书 

3.《课题设计论证》活页 

4.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2025年度课题 

申报汇总表 

5.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 

6.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实施细则 

 

 

张家界学院科技与发展规划处 

2025年2月24日 


